「美國商會2009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六、教育及訓練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暨未來處理方向

	1.促進學生的國際化交流


	政府建立新體制，讓台灣學生能夠自由選擇教育部所認可的所有海外學校，不再需要台灣校方與海外學校簽署協議。至於個別學分的認可是否符合畢業標準，則由台灣學生的母校審核。
	教育部(高教司、國際文教處)
1.辦理進度

為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國內大學得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並透過雙方合作關係，選送學生出國進行交換研修，以增進學生國際視野；而學生在學期間欲至國外學校進行交流，凡擬前往之國外學校應為外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外國專業團體認可之當地國大專校院，並符合學校所訂學生出國學籍管理辦法等，學生亦可出國交流，修習學分之採認，則依國內各校學分抵免辦法等規定決定採認與否。

2.未來處理方向

學生赴海外修讀完成後其課程學分之採認，各大學得於其與海外學校議定合作交流內容中訂之，學校亦應自訂選送學生出國交換及學生出國期間學籍管理等相關規範。教育部將持續鼓勵大學加強辦理，並鼓勵學校選送學生或鼓勵學生赴國外大學交流或交換。

3.涉及法規

(1)「大學法」

(2)「各校學生出國學籍管理辦法」
(3)「學分抵免辦法」等教務章則

	2.對於目前未經認可的海外文憑、證書學程和大學轉學課程等非提供四年制及研究所學程的學校機構，建立正式的認可系統
	1.教育部應認可提供一至二年文憑或證書的海外學校，使役男如選擇就讀國外社區大學、二年或三年制文憑學程或轉學到國外大學可申請緩徵。
	教育部(高教司、國際文教處)
1.辦理情形
(1)教育部依據國外學校在當地國之立案或認可情形，編列「外國大學參考名冊」，並訂有「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係作為各大學辦理國外大學學歷採認時之重要參考，並對國外學校及所取得之學歷品質把關，爰如所取得非為學歷（僅為修課證明或文憑），自非屬該辦法採認適用之範圍；至其他各公、私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進用、甄選人事或辦理考試等用途，如需辦理國外學歷採認事宜，得視自身用人或辦理考試之資格條件，參考該辦法規定明定審查標準並逕行認定。另學生赴海外就讀期間申請緩徵，則依國內兵役相關法規及學校學則等規定辦理，是以，有關建議事項，宜由內政部通盤規劃。

(2)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頁「外國大學參考名冊」項下，已提供有相關資訊查閱：

(美國大專院校參考名冊：收錄學校，已包含美國之「社區學院」。

(美國教育部認可之專上院校網站：列出6900所以上經政府認證之大學及職業學校。

2.涉及法規
「兵役法」等相關法規（內政部）
內政部(役政署)、國防部
1.依據「兵役法施行法」第48條第2項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役齡前出境就學之役男，返國時必須符合就讀當地國教育主管機關立案之正式學歷學校而修習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而社區大學非屬修習學士學位課程(被認定為專科學制)。
2.依據「兵役法」第35條規定，所謂在學役男之緩徵問題，其具備緩徵條件者，為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及其同等以上學校在校之學生」，而現行「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對於役齡男子「在學緩徵」之相關規定，亦僅限於在國內已立案之公立或私立學校在校之學生，對於出境國外或至大陸地區就學之學生，依法並不適用在學緩徵之規定。

	
	2.讓就讀海外課程（包括四年制課程及文憑和證書課程）的學生，能申請就學貸款（目前僅限研究所學生）。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基於目前國內高等教育已飽和，並與國內教育水準有一定程度，而且出國留學政策以培育進階人才為主，爰仍維持鼓勵學生出國攻讀碩博士學位者方可申請留學貸款。

	3.持續開放國外大學及學歷的法規


	1.允許合格的台灣學校與教育部認可的美國或其他外國教育機構，合作開設學位課程。凡在此類學程中所取得的學分，無論地理位置為何，皆可獲得認可。
	教育部(高教司)
1.辦理情形
(1)目前各大學校院可在符合法令（如「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兵役相關法令等）及各校之學則規範下，基於學術自主原則辦理雙聯學制，透過雙聯學制取得之國外學歷，則應符合上開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其中針對修業期限之規定，係避免外位內修之情形，且在衡酌國內外學制公平之情況下，鼓勵學生赴海外修讀，至留學國體驗感受當地文化和環境之薰陶。

(2)有關國內學校與國外學校合作開設學位課程，各校得依教育部所訂「大學辦理研究所（系）碩士及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審核作業要點」，赴境外開設在職專班，學生得在境外專班就讀並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學位。
2.涉及法規
(1)「大學法」
(2)「專科學校法」
(3)兵役相關法令等

	
	2.允許教育部認可的美國或其他外國教育機構，在台設立辦事處和衛星校區，並得以提供證書及學位課程給居住在台灣的本地或外籍學生。
	教育部(高教司)
1.辦理情形
依「私立學校法」第82條規定，外國人或依法律認許之外國法人得依本法之規定，在我國境內設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爰依據WTO之國內規章及國民待遇原則，外國教育機構若擬在中華民國境內招生、授課且授予學位證書，應依「私立學校法」及學校設立標準相關規定申請設立私立學校後始得辦理。

2.未來處理方向
持續依「私立學校法」及WTO原則辦理。

3.涉及法規
「私立學校法」第8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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